國立東華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資料表
▲教師基本資料
	院級單位
（中英文）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系所別
（中英文）
	

	教師姓名
（中英文）
	
	任職年月
任職年資
	   年   月
   年   月

	
	
	
	指到校（含原花蓮教育大學）年月至應選
前一年度7月31日止

	職稱
	
	任現職年月
任現職年資
	   年   月
   年   月

	
	
	
	指到校（含原花蓮教育大學）且任目前「職級」年月至應選前一年度7月31日止

	本人未具下列不得推薦為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之任一條件（含尚在調查階段者），如有隱匿情事願自動放棄候選及獲獎資格，並承擔相關責任。
1.涉有教師法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或第二十一條所定情事之一。
2.涉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3.曾受刑事處罰、緩起訴處分、懲戒處分，或最近五年內受申誡以上之懲處。
4.曾違反學術倫理。
5.其他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切結人：　　　　　　　　　　　（簽章）
切結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bookmark: _Hlk196902230]參與遴選教師應將個人教學優良事蹟整理為審查文件，做為院級遴選評分參考（以A4紙10頁為限，不含本封面，附件頁數另計）。教學優良事蹟參考項目如下：
（一）教學成果：包括前二學年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班級類別及人數與學生學業表現、學生學習成效（能充分展現學生專業與核心能力之學習成效）等相關資料。
（二）教材與教法：包括課程設計（含專門知識與實務運用）、教材與教法之運用、教材革新、創新教學方法等相關資料。
（三）教學理念與熱忱：包括對系所班、院及校教學相關議題之參與及改革、教學改進計畫之爭取、教師專業發展暨學生學習輔導之參與等相關資料。
（四）熱心積極參與開設校核心或師培課程：能配合學校整體教學規劃之需求，且主動參與或支援開設本校校核心或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課程之相關資料。
（五）其他補充說明資料（例如：教學特殊表現之具體舉證說明、參與示範教學、經驗分享或提供同儕教學諮詢服務等）：如啟發學習興趣、鼓勵參與社會服務等教學活動、課外熱心指導學生學業、精進教學專業能力並積極配合教學相關政策之相關資料。
※備註：
（一）教學優良事蹟參考項目僅供參考，如有部分未符合項目，得略過免填。
（二）教學情況：包括開排課方式、教學計畫表上傳、學期成績上傳、授課出勤與調補課等情形（相關資料由教務處逕予提供校級遴選委員參考）

	▲個人教學優良事蹟　教師姓名：○○○

	（一）教學成果：包括前二學年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班級類別及人數與學生學業表現、學生學習成效（能充分展現學生專業與核心能力之學習成效）等相關資料。
（二）教材與教法：包括課程設計（含專門知識與實務運用）、教材與教法之運用、教材革新、創新教學方法等相關資料。
（三）教學理念與熱忱：包括對系所班、院及校教學相關議題之參與及改革、教學改進計畫之爭取、教師專業發展暨學生學習輔導之參與等相關資料。
（四）熱心積極參與開設校核心或師培課程：能配合學校整體教學規劃之需求，且主動參與或支援開設本校校核心或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課程之相關資料。
（五）其他補充說明資料（例如：教學特殊表現之具體舉證說明、參與示範教學、經驗分享或提供同儕教學諮詢服務等）：如啟發學習興趣、鼓勵參與社會服務等教學活動、課外熱心指導學生學業、精進教學專業能力並積極配合教學相關政策之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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